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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1_88_E4_BB_B6_E9_c122_480745.htm 由于社会的进步，

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诉

之法院，以寻求法律解决，其中有许多新的和复杂的法律关

系需要法官们用明晰的头脑和丰富的法律知识进行判断，稍

考虑不慎，就会酿成错案，造成不良社会效果。新形势的要

求，对法官是一种锻练，也是一种挑战。例如下列一起案件

，法官的法律水平不同，就会出现两种绝然相反的结论。 王

某是某医院的退休职工，已瘫痪无行为能力，女婿陈某及女

儿唐甲是身边唯一实际监护人。儿子唐乙是美籍华人， 9月21

日回国探望母亲一周。9月21日医院退管办为退休职工发放中

秋节物品，通知唐乙签领。唐乙在签收单上签了字，并用书

面留言形式表明，将该物品交医院退管办转送他人。9月26日

中秋节上午，陈某电话询问退管办工作人员覃某，王某中秋

节有何物品，覃说“有月饼、米和油，米和油变现成了100元

钱，你快来领吧”。陈某赶到退管办领物品时，退管办工作

人员覃某、赵某说物品已由唐乙签领并作了处置。陈对覃、

赵的答复不满，双方发生争执。覃某认为陈欲挥拳殴打赵某

，便将陈双手死死抱住，赵某扼住陈某颈部，合力欲将陈某

推出办公室，陈某感到呼吸困难，低头在赵某右臂内侧咬了

一口，赵因疼痛松手之后，又用右手掐住陈某咽喉，陈某低

头在赵某右手虎口上又咬了一口。双方为此提起了诉讼和反

诉。 在处理此案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陈某

是女婿，不应该与儿子唐乙争王某的物品，唐乙领取物品和



让退管办转送他人的处置是有效的，陈某有意见应当与唐乙

协商解决，不应当到退管办与覃、赵争执，因争执咬伤赵某

，应承担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唐乙是定居美国20多

年的外国人，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不是王某的实际监护人，

无权将王某的物品转送他人，且物品没有实际领取，还在退

管办覃、赵手中，陈某来领取，覃、赵应当给予领取，不得

刁难，且两人殴打一人，陈某咬伤赵某是轻微伤，属正当防

卫行为。 对此案我们不能采取简单的传统方式处理和仅凭感

性进行分析，应当学会层层剖析案件的各种法律关系，查明

当事人在各个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其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然后再进行综合分析，有理有据地作出判断，这样才能使双

方当事人心服口服，也才能保证把案件办成铁案。 一、准确

剖析案件起因。轻微伤害案件的审理必须要考查案件的因果

关系。因果关系搞清楚后，案件结果性质就好下决心判断了

。但一个案件发生的原因是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准确判断。

如此案有人认为起因是唐乙家庭之间的关系没有协调好，重

复到退管办领取物品造成的。也有人认为直接原因是退管办

不让领取物品造成。究竟哪个是直接原因，需要我们认真分

析，要准确确定起因，就要弄清此案物品是重复领取，还是

没有实际发放的问题。 1、我们要分析唐乙、陈某在案件起

因中的地位，是否有权代为领取王某的物品。唐乙是王某的

儿子，虽然在国外定居20多年，仍是王的儿子的身份没有改

变，应具有行使监护权的权利，他领取王某物品的行为是有

效的。陈某虽是女婿，也是在王某身边的实际监护人，平时

照顾着王某的生活，过去王某的物品也一直是其代为领取，

其到退管办领取王某物品的行为也是正当有效的。 2、在领



取物品上，两人的权利是平等的。我们再分析两人对王某物

品的处置行为是否有效。按照《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

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

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

财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唐乙、陈某都不能随意处置王

某的物品。而唐乙将王某的物品转送他人，不是为了王某的

利益，因此，其转送处置行为是无效的。 3、我们还要分析

退管办接受唐乙将王某物品转送他人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首先要考查退管办的工作职责，是否有接受赠与代为转赠

的职能。从其职责看，是为退休职工服务，而且主要是发放

物品，没有接受退休职工将物品转赠他人的职责。由此可以

得出退管办接受转赠物品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是无效的。

对于一些具有接受转赠职能的机构，如慈善机关，在发放物

品和接受赠与物品时，也必须遵守利害关系回避原则，所谓

利害关系回避原则，就是行使发放物品工作的部门或人员，

不能同时又是行使接受赠与物品的工作部门或人员。两种工

作的人员应是相互监督和制约的。在程序上，退管办在发放

物品的同时，又接受他人对发放的同一物品的转赠，其行为

当然是无效的。 4、我们再分析唐乙在物品签领单上签字，

然后又以留字条的形式将物品交退管办转送他人是否构成实

际领取物品的行为。如果退管办是一个具有接受转赠职能的

慈善机关，那唐乙的行为构成了实际领取物品的行为。因为

尽管唐乙不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违法处置王某的物品，也

不会因此影响慈善机关接受赠与行为的成立。因二者是两个

法律关系，非法处置行为的民事责任应由唐乙自己承担，与

慈善机关无关，不可认定接受行为无效。而此案因退管办没



有接受赠与转送他人的慈善性质职能，且程序又违法，其接

受的行为是应当认定无效的。由此可以认定唐乙的行为就不

构成实际领取物品。因为赠与行为无效，接受行为且也无效

，财产的占有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还在发放物品的退管办掌

握之中。其法律关系是：唐乙签了字，退管办没有实际交付

。陈某提出异议，要求领取，退管办应当让其领取。 二、准

确判断案件结果的性质。此案结果的性质就是陈某咬伤赵某

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的问题。对此也存在不同的争议，

有人认为陈某企图重复领取物品，挑起事端，不能认定正当

防卫。也有人认为退管办二工作人员首先动手，属于正当防

卫。此案虽然小，但法律关系较为复杂，我们经过上述层层

剖析，弄清了此案的法律关系，查明了案件的起因，就为认

定案件结果的性质奠定了基础。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定案

件的起因是由退管办没有实际交付物品的矛盾引起，同时再

考查双方发生争斗时的具体情节，对案件的后果责任承担也

就好判断了。覃某、赵某两人对付陈某一人，力量悬殊，且

扼住颈部是要害部位，陈某在感到呼吸困难的情况下咬伤赵

某，造成轻微伤，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可以判定为正当防卫

。 三、准确采信证据。当事人提起诉讼和反诉，会提交各种

各样的证据，对这些证据我们要认真甄别，去伪存真，不能

把具有证明力的证据当作无效证据对待，也不能把无效证据

当作证据使用。此案在证据采信、认定上也存在两个值得商

榷的问题。 1、唐乙以书面留言形式表明将该物品交医院退

管办转送他人的字条，是书证还是证人证言，是否具有证据

明力？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对于此证据的性质如何确

定问题，我们认为应当以唐乙在案件中的地位来确定。如果



唐乙是案件的第三人，此字条就应当认定为书证。如果唐乙

是此案的证人，字条就应认定为证人证言。此案是轻微伤害

案，与唐乙没有利害关系，唐乙不是第三人，只能成为证人

。那其证言是否具有证明力呢？因为其证言是书面形式，无

法自证其真实性，按照《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规定，唐乙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

人的质询。但由于其已不在国内，无法出庭。经法院许可，

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或者通过双向视听传输技术

手段，证实字条留言是其亲自书写。否则就不宜单独成为定

案证据。 2、陈某在反诉中向法庭提供了一份病历和伤情检

查报告、医药费发票。但伤情检查报告、医药费发票的时间

是在案发一个月后的日期。陈某诉称，在案发后第三天到了

医院看病，写了病历，开了拍片申请单，因当时本单位要求

其低调处理，不要把事态扩大，电话通知他回去，就没有拍

片和开药，后因覃、赵两人的起诉和伤指的疼痛，一个月后

才去拍片和开药。对此，有人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不予采信。也有人认为此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

性，应予采信。但双方都说不出更能让人心服口服的理由和

依据。 我们认为，对于一个证据的判断采信，不能再依照过

去的旧模式蛮横下判。要采信，就必须说明采信的依据和理

由，不予采信也要说明不予采信的依据和理由。不能自由心

证。此证据在时间上的确存在一些瑕疵，但我们不能因此就

简单否认它与案件的关联性。应当严格依照最高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

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人

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的优势证据原则，给予认定。 在司



法实践中，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类似的案件，我们千万不可

轻视这些小案件，小案里面有大学问。我们一定要不断努力

学习，探索，学会准确判断案件的因果关系和准确采信证据

，这样才能保证案件质量。 （作者：郑毅，南宁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